晋宁分局2022年度环境保护宣传工作政府购买计划

一、项目名称：晋宁分局2022年度环境保护宣传工作
二、采购方式：按部门内控制度执行。
三、采购项目的承接标准：

（一）具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能力，承接主体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合法成立的，熟悉相关工作流程、法律法规及技术规范；
（二）具有良好的商业信誉和健全的财务会计制度；
（三）具有履行合同所必需的设备和专业技术能力；
（四）有依法缴纳税收和社会保障资金的良好记录；
（五）参加政府采购活动前三年内，在经营活动中没有重大违法记录；
（六）服务机构严格按照采购人提供的本采购需求编制采购文件。凡涉及采购需求的所有内容，均以采购人提供的采购需求为准，不得擅自增减或修改。
（七）本项目不允许转包、分包，不接受联合体竞选。
四、采购货物或服务情况

（一）采购主要内容：完成昆明市生态环境局晋宁分局2022年度宣传任务

（二）采购数量：1项
（三）采购预算：6万元，从2022年市级预算资金中“环境保护宣传经费”中列支。
（四）目标要求

1、服务做好昆明市生态环境局晋宁分局在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过程中的亮点和特色工作的宣传报道工作，深度挖掘宣传好晋宁分局日常工作业绩及工作成果的事迹；
2、服务做好昆明市生态环境局晋宁分局在党建工作和党风廉政建设工作中特色亮点工作的宣传报道； 
3、服务做好昆明市生态环境局晋宁分局策划的对外宣传活动保障工作；
4、宣传晋宁分局生态环保工作事迹的新闻稿件要按照协议的要求发布至省、市级报纸和网页，同时采写的稿件交由晋宁分局以提供给市生态环境局和区委宣传部进行发布，具体稿件数量为报纸5篇，新媒体网稿20篇（含5篇视频报道）。
五、采购项目绩效目标

向委托方提供准确、真实、可靠的生态环境保护工作相关的基本素材以及年度党建工作和党风廉政建设工作素材，以便于利用受委托方全媒体平台扩大昆明市晋宁区新闻宣传辐射面、影响力，为昆明市生态环境局晋宁分局2022年度经济社会发展营造良好舆论氛围，协助完成昆明市生态环境局晋宁分局各项年度宣传任务。

六、服务时间：合同签订之日至2022年12月30日
七、服务地点：昆明市晋宁区
                       昆明市生态环境局晋宁分局

                        2022年5月6日
